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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公署的人力情況  
 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闡 述 廉 政 公 署 （ 廉 署 ） 的 人 力 情 況 。  
 
 
編 制 與 在 職 人 數  
 
2. 廉 政 公 署 的 編 制 設 有 1,393 個 職 位，其 中 14 個（ 1.0%）

屬 首 長 級 職 位；945 個（ 67.8%）屬 主 要 職 系，即 廉 政 主 任 職 系

職 位 ； 116 個 （ 8.3%） 屬 監 視 人 員 職 系 ， 即 廉 政 調 查 員 職 系 職

位；318 個（ 22.8%）屬 一 般 及 支 援 職 系 職 位。廉 署 人 員 有 99%
以 上 是 以 為 期 兩 年 半 的 可 續 期 合 約 條 款 受 聘 的 。  
 
3. 截 至 2009 年 12 月 1 日，廉 署 約 有 100 個 職 位 空 缺 有 待

填 補 ，其 中 逾 90%屬 廉 政 主 任 職 系 職 位 ， 有 關 招 聘 工 作 在 進 行

中 。  
 
 
招 聘 情 況  
 
4. 廉 署 定 期 進 行 招 聘 填 補 空 缺 ， 以 維 持 足 夠 的 人 手 執 行

職 務。廉 政 主 任 職 系 新 聘 人 員 的 入 職 職 級 為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或 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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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主 任 （ 乙 ／ 丙 ）。 廉 署 自 2007年 起 實 施 綜 合 招 聘 政 策 ， 使 獲

聘 廉 政 主 任 職 系 人 員 可 在 廉 署 轄 下 任 何 一 個 部 門 工 作。至 於 需

要 特 定 資 歷 和 經 驗 的 專 責 職 位 ， 廉 署 可 以 進 行 個 別 招 聘 。  
 
5. 監 視 職 系 新 聘 人 員 的 入 職 職 級 為 廉 政 調 查 員 ； 一 般 及

支 援 職 系 新 聘 人 員 的 入 職 職 級 ， 則 為 各 有 關 職 系 的 基 本 職 級 。 
 
6. 廉 署 的 招 聘 工 作 一 向 獲 得 良 好 的 反 應 ， 使 我 們 得 以 聘

任 適 合 人 選 填 補 有 關 空 缺。在 過 去 三 年 進 行 的 廉 政 主 任 職 系 招

聘 工 作 中 ， 我 們 均 接 獲 數 千 份 有 關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及 廉 政 主 任

（ 乙 ／ 丙 ）的 職 位 申 請，平 均 每 個 空 缺 分 別 有 50及 150份 申 請 。

為 有 效 處 理 這 些 申 請，我 們 需 要 以 附 加 準 則 進 行 篩 選，縮 減 獲

得 考 慮 的 應 徵 者 數 目 。 自 2007年 ， 我 們 共 聘 請 了 超 過 180名 廉

政 主 任 職 系 人 員。當 各 項 進 行 中 的 招 聘 工 作 完 成 後，大 部 分 的

空 缺 可 望 在 未 來 六 個 月 內 得 以 填 補。我 們 亦 打 算 擬 備 一 份 合 適

人 選 的 候 補 名 單 ， 以 便 填 補 可 能 在 日 後 出 現 的 空 缺 。  
 
 
挽 留 人 員 情 況  
 
7. 廉 署 在 吸 引 求 職 者 申 請 職 位 方 面 並 無 重 大 困 難 ， 但 在

挽 留 人 員 方 面 卻 遇 到 問 題。雖 然 廉 署 的 員 工 流 失 率 已 由 2007年

的 9.3%（ 111人 ） 下 降 至 2008年 的 7.8%（ 93人 ） ， 並 推 算 及 至

2009年 底 將 進 一 步 減 到 4.9%（ 62人 ），但 相 比 整 個 公 務 員 體 系

約 3%的 流 失 率，數 字 仍 屬 持 續 偏 高。究 其 原 因，是 廉 署 人 員 均

以 合 約 制 聘 用 ， 以 及 他 們 較 常 轉 職 和 工 作 流 動 性 較 大 有 關 。  
 
8. 廉 政 主 任 職 系 的 挽 留 人 員 問 題 相 對 其 他 職 系 較 為 嚴

重，該 職 系 的 流 失 率 在 2007年 為 9.9%（ 79人 ）、2008年 為 9.7%
（ 76人 ）、 2009年 為 5.4%（ 45人 ）。監 視、一 般 及 支 援 職 系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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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 離 職，大 多 屬 於 自 然 流 失，例 如 退 休 或 完 成 一 個 或 兩 個 合 約

後 返 回 公 務 員 體 系 等。至 於 廉 政 主 任 職 系 人 員，有 不 少 離 開 廉

署 主 要 的 原 因 是 私 營 機 構 或 其 他 公 共 機 構 向 他 們 提 出 更 優 厚

薪 酬 條 件 。 2009年 ， 該 職 系 有 38%的 離 職 人 員 （ 即 45人 當 中 有

17名 ） ， 轉 投 其 他 機 構 工 作 。  
 
 
新 增 職 系 與 職 級  
 
9. 廉 署 招 聘 和 挽 留 人 員 的 情 況 ， 以 及 所 面 對 的 其 他 挑

戰，在 紀 律 部 隊 職 系 架 構 檢 討 報 告 書 內 一 併 研 究。報 告 建 議 改

善 廉 政 主 任 非 首 長 職 級 和 監 視 人 員 職 系 的 薪 級 表，以 增 加 薪 酬

條 件 的 競 爭 力 和 提 高 職 員 士 氣。此 外，報 告 又 原 則 上 同 意 在 廉

政 主 任 職 系 開 設 屬 首 長 級 的 總 廉 政 主 任 職 級（ 相 等 於 首 長 級 薪

級 表 第 1點 ）， 以 應 付 首 長 級 人 員 日 趨 複 雜 和 繁 重 的 職 能 要 求 ，

包 括 監 督 秘 密 監 視 和 截 取 通 訊 的 調 查 行 動 等 。  
 
10. 職 系 架 構 檢 討 報 告 書 亦 原 則 上 同 意 設 立 新 的 法 證 會 計

師 職 系，以 便 結 合 法 證 會 計 工 作 中 的 專 業 會 計、審 計 及 調 查 方

面 的 知 識 和 技 巧。建 議 的 三 級 架 構，即 以 一 名 職 級 與 建 議 新 設

的 總 廉 政 主 任 相 類 的 首 長 級 法 證 會 計 師 （ 總 法 證 會 計 師 ） 為

首，之 下 為 高 級 專 業 職 級（ 高 級 法 證 會 計 師 ）和 專 業 職 級（ 法

證 會 計 師 ）。  
 
11.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即 將 審 核 職 系 架 構 檢 討 報 告 書 內 的

建 議，廉 署 將 會 就 開 設 總 廉 政 主 任 職 級 和 新 設 的 法 證 會 計 職 系

與 職 級 ， 提 交 詳 細 建 議 和 理 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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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 望 未 來  

 

12. 職 系 架 構 檢 討 報 告 內 的 建 議 一 經 批 准 實 施 ， 將 有 助 解

決 挽 留 人 才 及 運 作 管 理 方 面 的 問 題。廉 署 會 繼 續 加 強 人 力 資 源

管 理，以 吸 納 及 挽 留 人 才。隨 著 綜 合 招 聘 的 實 施，廉 政 主 任 職

系 人 員 可 參 與 調 查、防 貪 及 社 區 教 育 各 方 面 的 工 作，這 不 僅 使

他 們 擴 濶 視 野、獲 得 更 豐 富 的 工 作 經 驗 及 增 加 工 作 滿 足 感，也

同 時 加 強 他 們 對 肅 貪 倡 廉 工 作 的 承 擔。至 於 現 職 人 員，廉 署 會

為 他 們 提 供 更 廣 泛 的 職 業 輔 導 及 更 多 跨 部 門 調 職 機 會，藉 此 提

升 他 們 的 專 業 技 能 ， 使 他 們 更 願 意 留 在 廉 署 作 長 遠 的 事 業 發

展 。  

 

13. 廉 署 會 繼 續 為 各 級 人 員 提 供 全 面 培 訓 ， 確 保 他 們 具 備

所 需 的 專 業 知 識 和 技 能，讓 他 們 在 不 同 工 作 崗 位 上 發 揮 所 長 及

獲 得 更 多 發 展 機 會。我 們 已 將 培 訓 與 發 展 的 預 算 由 2008-09年 度

的 510萬 元 增 至 2009-10年 度 的 720萬 元 。  

 
 
 
 
廉 政 公 署  
2009 年 12 月  


